
附件1：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设申请表

	课程名称
	
	总学时
	
	学分
	

	开课教师姓名
	
	教师所属系（教研室）
	

	开课系（部）
	
	本课程的先修条件
	

	限选学生人数
	
	教室要求
	

	是否有“优先选”专业，若有请注明
	　　　　

	考核方式
	考查（70%考试+20%平时+10%考勤）
	是否对其它专业开放
	是

	开设本课程的意义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教师签名：

	开课系（部）评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
年    月  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盖章：


年     月     日


附件2：

	2016-2017学年第二学期申报全校公共选修课汇总表

	

	序号
	开课部门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考核方式
	选修人数
	教师姓名
	上课校区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
	说明：全校公共选修课拟安排在周三9-10/11-12，周五5～6，7～8晚上，从开学第二周开始上课；课室类型有多媒体、实训室、室外场地；如有特殊要求，请补充在备注中。

	管理部门负责人 （签字）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 日
	
	
	


